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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

泰

安

能

襄阳悠泰新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59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13

正

泰

安

能

南通严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50

60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14

正

泰

安

能

安新县博亿

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40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15

正

泰

安

能

秦皇岛泰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44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16

正

泰

安

能

临夏州厦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949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17

正

泰

安

能

靖远县元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845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18

正

泰

安

能

临夏州天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276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19

正

泰

安

能

酒泉市光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83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0

正

泰

安

能

酒泉玉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83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1

正

泰

安

能

岷县勤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73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2

正

泰

安

能

白银市平川

区懿泰新能

源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21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3

正

泰

安

能

天水盛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759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4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启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

309

120

个

月

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主合同项下

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 租前

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 评估等

费用） 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

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 还应包括因

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25

正

泰

安

能

齐齐哈尔龙

鑫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

685

120

个

月

主债务的履行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合同项下债

务约定分期履行

的，则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债务人最

后一期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 租前

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 评估等

费用） 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

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 还应包括因

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26

正

泰

安

能

杭州豁泰新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建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4,

000

114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被保证人的

所有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

金、所定损失金、迟延违约金、手续费、押金、其

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主合

同项下被保证人的违约责任以及被保证人应当

履行除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

务。

27

正

泰

安

能

安阳市挚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建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

600

114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被保证人的

所有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

金、所定损失金、迟延违约金、手续费、押金、其

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主合

同项下被保证人的违约责任以及被保证人应当

履行除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

务。

28

正

泰

安

能

怀仁尚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20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29

正

泰

安

能

辽阳煜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5,

842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0

正

泰

安

能

辽阳真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504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1

正

泰

安

能

沁源建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39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2

正

泰

安

能

唐山市朝事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126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3

正

泰

安

能

唐山市莲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105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4

正

泰

安

能

张家口莞泰

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56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35

正

泰

安

能

运城吉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95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36

正

泰

安

能

忻州博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34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37

正

泰

安

能

咸阳荣鼎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60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38

正

泰

安

能

阳泉坤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95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39

正

泰

安

能

宝鸡睿泽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34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0

正

泰

安

能

石家庄姝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69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1

正

泰

安

能

天津正合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69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2

正

泰

安

能

洛阳市瀍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82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3

正

泰

安

能

云南文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600

120

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

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4

正

泰

安

能

长治市支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056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45

正

泰

安

能

芮城县双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24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46

正

泰

安

能

中阳县京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24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47

正

泰

安

能

五台正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056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48

正

泰

安

能

山西禾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640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49

正

泰

安

能

惠州市妙清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056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50

正

泰

安

能

江门市达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056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51

正

泰

电

器

浙江正泰新

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

江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0,

000

-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每一

主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

分期履行债务的，

该主合同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

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2

正

泰

电

器

淮北正泰电

力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钱

江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8,

429

-

自主合同项下的

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主债权（担保的主债权为不超过主债权本金金

额的56.95%）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

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

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

等）。

53

正

泰

电

器

浙江正泰智

城低碳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柳

市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00 -

自单笔授信业务

的主合同签订之

日起至债务人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项下每笔实际发生的借款未还本金的

40%， 且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的

本金余额以及上述本金对应的利息（含复利和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

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

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54

正

泰

电

器

CHINT�

SOLAR�

NETHER-

LANDS�B.

V.

ING�BANK�

N.V.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5,

000

万欧

元

-

有效期至2028年

12月31日。

担保义务本金为5,000万欧元

55

正

泰

新

能

源

晋中浙泰光

伏发电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5,

000

120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金、租息、

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赔

偿金、 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

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差旅费、

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认证费、收回和处分租

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56

正

泰

新

能

源

吉林锦泰新

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

银行吉林省

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

000

-

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三年。

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

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57

正

泰

安

能

浙江泰衡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钱

江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6,

400

-

自主合同项下的

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

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

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

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8

正

泰

安

能

PVSTAR�

ENERGY�

（KENY

A）

COMPA-

NY�

LIMITED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质

押

担

保

30万

美元

- -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

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

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59

正

泰

安

能

温州翔泰新

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正泰集团财

务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

000

-

自主合同项下的

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

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赁合

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

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60

正

泰

安

能

东营利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中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

977

216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被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包括

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租前息、预付租赁成本、租金及相应的

增值税、提前还款补偿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押金、留购价款、保管费和实现债权、

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济宁高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济宁任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淄博临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61

正

泰

安

能

玉溪众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466

24

个

月

主债务合同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

偿金、 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62

正

泰

安

能

云南泰满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600

24

个

月

主债务合同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

偿金、 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63

正

泰

安

能

云南雾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200

24

个

月

主债务合同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债务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

偿金、 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64

正

泰

安

能

徐州轩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招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750

174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2个日历年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

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

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

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

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65

正

泰

安

能

陵川陵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49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66

正

泰

安

能

沁县启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80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67

正

泰

安

能

襄汾兴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812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68

正

泰

安

能

翼城秦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86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69

正

泰

安

能

右玉玉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55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70

正

泰

安

能

长子县腾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华能天成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26

216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

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

及其他应付款项、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费

用、履行的其他义务。

71

正

泰

安

能

盐城朸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招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500

174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2个日历年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

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

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

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

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72

正

泰

安

能

徐州旺武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

250

174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2个日历年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

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

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

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

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73

正

泰

安

能

徐州绿凡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

500

174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2个日历年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

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

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

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

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74

正

泰

安

能

中山市捷泰

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92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75

正

泰

安

能

东莞市圩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417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76

正

泰

安

能

宝鸡嘉融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3,

569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77

正

泰

安

能

孝义市宁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24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78

正

泰

安

能

朔州市平鲁

区优泰新能

源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924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79

正

泰

安

能

漯河市兴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3,

906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80

正

泰

安

能

长治青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925

24

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

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81

正

泰

安

能

衡水芸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10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2

正

泰

安

能

平乡县拾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86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3

正

泰

安

能

吴桥县正齐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40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4

正

泰

安

能

平泉煜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21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5

正

泰

安

能

句容巳阳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466

60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6

正

泰

安

能

襄阳伊书泰

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781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7

正

泰

安

能

仙桃市泰珩

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43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8

正

泰

安

能

黄石井泰新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63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89

正

泰

安

能

黄冈湛泰新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560

24

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租

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90

正

泰

安

能

牡丹江益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3,

415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1

正

泰

安

能

鸡西勤青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3,

001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2

正

泰

安

能

牡丹江市晟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070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3

正

泰

安

能

齐齐哈尔云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380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4

正

泰

安

能

牡丹江市浦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656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5

正

泰

安

能

黑河市宁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1,

656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6

正

泰

安

能

黑龙江省闲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828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97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市冠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828

18

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

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 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

部费用； 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

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证券代码：

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

2026-003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

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泰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舟新能源” ）拟以自筹资金15,000万元参与投资设立高邮市新序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

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序能源” 、“合伙企业” 、“基金”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尚未完成签订， 合伙企业尚未完成注册登记且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 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情况概述

（一）合作的基本概况

为提高资产周转效率，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深化与客户的合作，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舟新能源拟与江苏邮

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邮市兴区建设有限公司、江苏鑫邮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市永高城镇化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高邮市新序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

议” ），泰舟新能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的全

资子公司，其拟以自筹资金出资15,000万元参与投资设立新序能源。

投资类型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

□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私募基金名称 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5,000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募集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其他：_____

□其他：______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基金

中的身份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

□其他：_____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_____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

金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主体性质

□私募基金

√其他组织或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MA1NX5UUXP

□不适用

备案编码 P1064690

备案时间 2017/09/07

法定代表人 刘颖

成立日期 2017/05/03

注册资本 1,428.57万元

实缴资本 1,428.57万元

注册地址 高邮市海潮路108-1-2003号

主要办公地址 高邮市海潮路108-1-2003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扬州兴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3.0001%，高邮市领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29.9999%，高邮市振驿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7.0000%。

主营业务/主要投资领域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88.58 1,023.04

负债总额 0.00 1.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388.58 1,021.94

资产负债率 0.00% 0.11%

科目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0.00 104.04

净利润 -42.18 97.78

（二）有限合伙人

1、高邮市兴区建设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高邮市兴区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0869366936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3/12/18

注册地址 高邮市凌波路30号

主要办公地址 高邮市凌波路30号

法定代表人 刘迎亚

注册资本 70,000万元

主营业务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工程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批发、零售，大棚

设施租赁，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种植、销售，水产养殖、销售，生鲜食用农产

品种植、销售，农林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房屋拆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整治服务；

热力生产和供应；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100%股份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2、江苏鑫邮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江苏鑫邮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666361232R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07/08/22

注册地址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

主要办公地址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

法定代表人 魏振伟

注册资本 203,000万元

主营业务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投资建设，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建设、销售，房屋拆迁，

标准化厂房建设，地面构筑物租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田土地整理，大

棚设施租赁，蔬菜、花卉、苗木种植、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水产销售，城市绿

化工程设计施工，水利工程施工，污水收集、处理，集中式供水，自来水管道安装、维

修，城市建设项目决策咨询，物业管理，代理项目的土地批租、出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水产养殖；住宿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

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房屋拆迁服务；广告

设计、代理；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建筑材料销售；餐饮管理；谷

物种植；谷物销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高邮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3、扬州市永高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扬州市永高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6783149433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08/07/21

注册地址 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珠光南路88号

主要办公地址 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珠光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 宰辉

注册资本 10,800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区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

物业管理；灌溉服务；房屋拆迁服务；土地整治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水产品冷冻加工；树木种植经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高邮市财政综合服务中心（高邮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持有100%股份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查询，上述合伙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合伙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投资基金具体信息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高邮市新序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规模（万元） 100,000

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尚未成立

存续期限 30年，自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签发日起算

投资范围

聚焦位于中国境内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基础设施项目， 通过股权投资等法律法

规、行业监管规定允许的方式对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和/或其

子公司开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展投资。

主要经营场所 高邮市海潮路108-1号金融大厦21楼

备案编码 基金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备案时间 基金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2、管理人/出资人出资情况

序号 投资方名称 身份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本次合作前持

股/出资比例

（%）

本次合作后持股

/出资比例（%）

1 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基金管

理人

1,000 - 1.00

2

浙江泰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市

公司控股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 15.00

3 高邮市兴区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 - 60.00

4 江苏鑫邮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000 - 12.00

5

扬州市永高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000 - 12.00

合计 100,000 - 100.00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基金管理人

普通合伙人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委托为

合伙企业管理人。

2、管理费

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提供管理及其他服务的报酬，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每年按合伙企业实际投资

项目金额的0.8%计提管理费， 管理费按年度支付。 任一支付期间合伙企业实际投资项目金额发生变动的，该

支付期间的管理费应根据实际投资项目金额变动情况分段计算。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聚焦位于中国境内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股权投资等法律法规、行业监管

规定允许的方式对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开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开展投资。

2、投资方式

合伙企业以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通过股权投资等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定允许的方式对有关项目开展投

资。 合伙企业存续期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调整合伙企业投资方式。

合伙企业对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投资分析等工作后，合伙企业的投资决

策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才可以开展投资。

3、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对各项投资业务的管理运作，约定如下：

（1）不得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2）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进行资金拆借；

（3）不得从事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

（4）不得从事抵押和担保业务；

（5）不得从事房地产投资；

（6）不得进行赞助和捐赠；

（7）不得参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交易，沪深交易所大宗交易

平台转让等场内交易以及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交易，但是以下情形除外：被投资标的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后，合伙

企业所持被投资标的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

（8）合伙企业在合伙企业协会完成备案前不得进行投资运作和划款；

（9）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的收入构成如下：（1）项目投资退出变现后的总额；（2）股权投资的分红；（3）债权工具投资的

利息；（4）财务顾问费用；（5）融资利息；（6）闲置资金投资收益；（7）政府奖励；（8）已经实现的其他合法收

入。

除非全体合伙人另行达成一致约定，合伙企业的收入应按照如下方式分配：

（1）收入分配原则：按合伙人实缴出资的比例分配收入。

（2）收入分配的形式：合伙企业的收入分配以人民币、或可流通的有价证券、或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并认可

的其他形式进行。 分配任何有价证券的价值以派发当日有关部门公布的市场收盘价为计算依据。

（3）收入分配顺序：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合伙企业每一日历年度取得的全部投资收入在计提合伙费用

并支付管理费之后的全部货币收入应按照以下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①第一步：首先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在

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额；

②第二步：若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继续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2、亏损分担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合伙企业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浙江泰舟新能源有限公司、高邮市兴区建设有限公司、江苏鑫邮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扬

州市永高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合伙目的

充分发挥各方合伙人的优势，实现资源互补；通过专家管理、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在兼顾流动性、安全性

和收益性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合伙人的投资价值最大化。

3、合伙企业期限

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30年。 （自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签发日起算。 ）

自合伙企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之日起至满4年的期间为投资期。

4、合伙人出资

合伙企业目标规模100,000万元人民币。各合伙人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合伙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完毕后，合

伙企业实缴出资根据项目需求到位。

合伙企业在投资期内， 普通合伙人江苏邮城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到位后有限合伙人进行实缴出

资。

5、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当依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未约定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

际情况，由违约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6、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应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7、其他

除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外，协议各方均不得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各方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序能源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正泰安能或其子公司开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泰舟新能源参与本次

基金投资，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周转效率，深化客户合作，扩大产业规模，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与经

营发展的需要，助力公司户用光伏业务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泰舟新能源自筹资金，泰舟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以出资额

为限，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投资事项不

会导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尚未完成签订， 合伙企业尚未完成注册登记且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1日

（上接B005版）


